
彰銀柴寶幣辦法 

 
彰化商業銀行為回饋本行行動網路銀行用戶及彰銀支付 ipay買方會員，特別推
出「彰銀柴寶幣辦法」。 
 
用戶得依本辦法之規定累積「彰銀柴寶幣」，就累積之「彰銀柴寶幣」以下述之
兌換方式選擇兌換回饋項目。就本活動之具體實施辦法，所有用戶均應遵守下
列規定： 
 
一、參加資格： 

彰銀行動網 APP之帳務服務/彰銀錢包「台灣 Pay 我要付款」用戶、彰銀

支付 ipay買方會員(以下統稱用戶)。 

 

二、彰銀柴寶幣累積方式： 

1. 彰銀行動網 APP用戶：使用彰銀行動網 APP之帳務服務/彰銀錢包「台

灣 Pay 我要付款」交易，或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將視各活動辦法回饋

一定比例之「彰銀柴寶幣」。 

(1) 於各專案活動指定期間，新啟用行動網 APP之帳務服務/彰銀錢包  

「台灣 Pay 我要付款」用戶並達專案規定之條件(新戶定義：活

動開辦前未曾啟用者)。 

(2) 於各專案活動指定期間，參加本行所舉辦之彰銀行動網 APP之帳

務服務/彰銀錢包「台灣 Pay 我要付款」特定行銷專案。交易類

型、交易金額、交易次數達專案規定之條件，即可累積一定比例

彰銀柴寶幣。 

(3) 用戶因任何理由註銷網路銀行權限、取消交易，或因交易爭議、

退貨、退款、其他原因而交易失敗者，用戶所得之彰銀柴寶幣將

由本行逕依其取消之類型、金額、次數，按比例予以扣除。 

 

2. 彰銀支付 ipay買方會員：使用彰銀支付 ipay消費，或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將視各活動辦法回饋一定比例之「彰銀柴寶幣」。 

(1) 於各專案活動指定期間，新註冊為彰銀支付 ipay買方會員並達專

案規定之條件(新戶定義：活動開辦前未曾註冊彰銀支付 ipay買

方會員者)。 

(2) 於活動指定期間，參加本行所舉辦之彰銀支付 ipay特定行銷專

案，消費滿一定金額並達專案規定之條件，即可累積一定比例彰

銀柴寶幣。 

(3) 買方會員因任何理由將電子支付購買之貨品或服務退還，或因帳

款爭議或其他原因而退還款項者(如退稅或退貨)，買方會員原先

已取得之彰銀柴寶幣將由本行逕依其退還金額，按彰銀柴寶幣比

例予以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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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彰銀柴寶幣性質： 

彰銀柴寶幣僅適用於彰銀行動網 APP之帳務服務/彰銀錢包「台灣 Pay 我

要付款」及彰銀支付 ipay活動範圍，於兌換取得回饋項目前並不構成用戶

資產，且用戶不得要求彰銀將彰銀柴寶幣折算其他非回饋項目之給付。 

 

四、兌換方式及標準： 

1. 每 10元彰銀柴寶幣可兌換 1元回饋金或購物金，每 150元彰銀柴寶幣

可兌換乙次彰銀個人網銀、行動網銀跨行轉帳手續費優惠。 

2. 用戶得以下述方述行使兌換、折抵權利之回饋項目及門檻包括： 

 (1)於彰銀行動網銀、個人網銀兌換： 

   A.回饋金 

  依比例兌換回饋金存入用戶指定之本行存款帳戶；惟用戶兌換當 

      下需持有具網銀交易權限之本行存款帳戶。 

   B.彰銀個人網銀、行動網銀跨行轉帳手續費優惠 

  限 SSL、隨機密碼、行動御守、指紋、圖型、人臉、數字密碼等 

  安控機制。 

 (2)於彰銀支付 ipay兌換： 

   A.購物金 

  兌換彰銀支付 ipay購物金折抵購物消費。 

   B.彰銀個人網銀、行動網銀跨行轉帳手續費優惠  

  限 SSL、隨機密碼、行動御守、指紋、圖型、人臉、數字密碼等 

  安控機制。 

3. 彰銀柴寶幣達到兌換門檻時（按不同回饋活動內容有不同兌換門檻），用

戶可將累積之彰銀柴寶幣依本行規定之兌換標準兌換回饋項目，且一經

選擇兌換回饋項目後即不得再回復為彰銀柴寶幣。 

 4.前項各款回饋項目（包含各項商品）及兌換標準由彰銀決定後公告或製

   成目錄提供用戶，並以該公告內容為準。 

 

五、有效期限： 

每用戶之彰銀柴寶幣皆可使用至次年年底，有效使用期限以彰銀官方網

站、個人網銀、行動網銀及彰銀支付系統平台所載為準，用戶於上述有效

期限屆至前已取得但尚未兌換之彰銀柴寶幣，於有效期限屆至時即自動歸

零失效，用戶不得再要求兌換任何回饋項目。又用戶若因註銷網路銀行權

限、彰銀支付 ipay帳戶者，其未兌換之彰銀柴寶幣亦即自動失效，不得再

行兌換。 

    範例說明:  

    用戶於 2018年所取得之彰銀柴寶幣，將於 2019年 12月 31日(含)自動失

 效。 

 

 



六、其他應注意事項： 

1. 本行得經公告後變更本活動商品及兌換之內容。 

2. 已兌換之跨行轉帳手續費優惠、購物金不得折算現金，亦不得要求給予

非彰銀主動提供之回饋項目。 

3. 用戶對當月累積彰銀柴寶幣若有疑問，應於次月底前提出查詢，除非有

重大明顯錯誤經用戶要求更正外，一律以本行之紀錄為準。 

4. 用戶獲得之彰銀柴寶幣，均限本人使用，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轉讓予他

人。 

5. 若用戶於彰銀柴寶幣兌換項目入帳前辦理帳戶之結清銷戶、網銀權限註

銷，則喪失領取兌換項目之資格。 

6. 若用戶以不當手段取得彰銀柴寶幣，彰化商業銀行有權取消用戶之兌換

資格，並保留法律追訴權。 

 

七、修改及終止： 

本行有權隨時調整兌換方式、兌換項目，修改、暫停、終止本活動辦法與

替換其他等值贈品，並公告於本行相關媒體（如本行官方網站、個人網

銀、行動網銀、彰銀支付 ipay網站、活動網站等）或各營業單位，本活動

相關資訊均以本行官方網站最新公佈之內容為準。若有其他未盡事宜，將

依彰化商業銀行相關規定或解釋辦理。 


